
放弃中标声明函 

致：兴和县⽔利局/内蒙古启远项⽬管理有限公司 

我方于 2026年 03月 10日在政府采购云平台参与了乌兰察布市 2025年大中

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兴和县七家营水库移民安置区农机具配套及其附属设

施建设工程（农机具配套购置项目）【项目编号：WSZCXHS-G-H-260004】的招投

标活动。经评标委员会评审及贵单位确认，我方被确定为该项目的的中标人。 

现我方经过慎重考虑，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特此正式向贵单位声明，放弃

在乌兰察布市 2025年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兴和县七家营水库移民安置

区农机具配套及其附属设施建设工程（农机具配套购置项目）项目中的中标资格。

就此放弃中标一事，我方说明并承诺如下： 

一、放弃中标的原因 

本次中标后，我方积极与所投产品制造商联系供货事宜，突然发现有款产品

制造商其生产公告已被工业和信息化部撤下，该制造商无法合法生产、销售该型

号的产品，故放弃中标资格。我方承诺上述原因是真实、客观的，不存在恶意串

通或虚假陈述的情形。 

二、责任承担 

1、我方深知放弃中标将给贵单位的项目推进造成影响，对此深表歉意。 

2、根据本项目招标文件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方自愿承担因放弃中标

所导致的一切法律后果。 

三、后续配合义务 

1.我方承诺将积极配合贵单位处理因我方放弃中标而引发的后续事宜，包括



但不限于配合进行重新招标或协助贵单位与排名下一顺位的中标候选人进行对

接（如需）。 

2.我方确认，自本声明函出具之日起，我方不再参与本项目的任何后续履约

活动，原投标文件中的承诺自动失效。 

 

 

 

特此函告 

 

 

 

 

 

声明人：内蒙古天成纬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公司名称并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2026年 03月 18日 

（联系人：苏红兵  联系电话：18686016546） 


